第十二师工伤认字〔2026〕37号
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谈燕红
职工姓名：谈燕红   性别：女  年龄：42岁
[bookmark: _GoBack]身份证号码：320724********1846
用人单位：新疆立能科技有限公司
职业/工种/工作岗位：行车工
事故时间：2024年7月10日
事故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第十二师）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兵团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丁香街9-322号）新疆立能科技有限公司车间蒸养池
诊断时间：2024年7月10日
受伤害部位/职业病名称：1.多处损伤；2.骨盆骨折，双侧骶骨翼，左侧耻骨下支多发骨折；3.双侧髋关节僵硬；4.双下肢运动障碍。
申请时间：2025年6月27日
受伤害经过、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和诊断结论：
谈燕红于2024年7月10日7时47分许在新疆立能科技有限公司车间蒸养池里使用手持遥控器操作吊机吊铁制模具时，被模具撞伤。同日被送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诊治，诊断为：1.多处损伤；2.骨盆骨折，双侧骶骨翼，左侧耻骨下支多发骨折；3.低血容量性休克；4.双侧髋关节僵硬；5.双下肢运动障碍。

申请人2025年10月31日补齐了申请材料，我局2025年11月13日受理了谈燕红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及调查核实，认为谈燕红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三章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工伤。
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可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坪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二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2月6日







注：本通知一式五份，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职工或者其近亲属、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各一份。
